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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osits that the majority of “smallhold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re 

commodity producers who must engage in various commodity exchanges to carry ou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accomplish their social reproduction. Consequently, 

“smallholder” refers to a family-based economic operation model, rather than a social 

identity or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mallholders, various commodity markets, and other market 

participants. Specifically, it examines two asp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llholders and 

capitalized large-scale producers and other agriculture-related capital entit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llholders and the commodified labor forc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mallholders and capitalized large-scale producers is not a zero-sum 

game of mutual replacement; except in certain areas, smallholders are not driven ou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y large-scale capitalized producers, but coexist and interact with 

them in various ways. On the other hand, smallholders heavily rely on short-term hired labor 

for thei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y also become wage earners themselves, 

participating i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f other producers and earning wage income. 

Compared to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zed large-scale production,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llenge facing China’s smallholder economy, as this paper contends,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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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enerational crisis brought about by the aging of the labor force and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Keywords: smallholder economy, commodity producti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ition, hired 

labor, large-scale agriculture 

 

摘要：本文认为今天中国的“小农”绝大多数都是都是商品生产者，必须通过各种商品交换

才能进行农业生产、并完成自身的社会再生产。因此“小农”所指的是一种家庭经济运营模

式，而不是一个社会身份或心理认同。在这个认识框架下，我们在考察小农经济时，要关

注的是他们与各种商品市场及其中的其他成员的复杂关系；本文因此着重考察两点：小农

与资本化的规模生产者以及其他涉农资本的关系和小农与商品化的劳动力的关系。本文认

为小农与资本化的规模生产者之间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零和关系；除了在个别

领域里，小农并不会被资本化的规模生产者赶出农业生产，而是以多种方式与资本化的规

模农业共存与互动。而另一方面，小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短期的雇佣劳力来完成其农

业生产，而且很多小农自己也成为雇佣劳力，参与到别的生产者的农业生产中并获得工资

性收入。相比于资本化规模生产的扩张，我认为中国小农经济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因劳

动力的老龄化和下一代人的城市化所带来的代际更替的危机。 

关键词：小农经济  商品生产  代际更替  雇佣劳力  规模化农业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提出两个论断，分别讨论中国小农经济的现状和挑战。第一，我

认为现今中国的小农经济，虽然从业人数在下降，但仍富有活力。而且，除了在个别领域

里，并不会被资本化的规模生产者赶出农业生产，而是将会以多种方式与资本化的规模农

业共存与互动。虽然在这些互动方式中，小农经营者经常会受到各种资本力量的压制与盘

剥，但农业生产中仍然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小农的生产方式也有足够的韧性，使他们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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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化了的农业中存续下去。第二，我认为中国小农经济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甚至是危

机，是因劳动力的老龄化和下一代人的城市化所带来的代际更替的危机。在将来的十到二

十年里，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出现数量巨大的老龄农户退出农业生产，而使小农经济出现急

剧的衰退。而且，这不仅仅是小农经济的危机，对整个中国农业都是个危机，因为资本化

的规模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老龄化的小农所提供的临时劳动力，一旦这一劳动力供应

变得匮乏，规模化农业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接下来我先尝试澄清一些在中国“小农”这一概念上的误解，并指出当今中国小农在

与资本化农业及雇佣劳动的关系上的独特之处，然后就以上两个论断展开讨论。 

 

一、中国的小农经济、资本化农业与雇佣劳动 

首先，我要定义一下我说的“小农”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在中国的特定历史与社会环

境下，“小农” (smallholders) 应该专指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农业生产（包括牧、林、渔）、直

接参与生产劳动、且不长期雇佣非家庭成员的生产者。这样的“小农”并不是完全以经营规

模来界定的。不同的作物，经营规模当然会有显著的差异，但即便是在同一生态环境中、

经营同一种作物，因为各自在资本投入和家庭劳动力上的差异，小农之间在规模上也可能

出现显著差异。当然，因为不长期雇佣劳工这一点的限制，使得这些小农在经营规模上都

有个上限，规模超过这个上限就一定需要长期雇工，因此而成为企业性的经营者。在以前

的作品中 （Zhang & Donaldson 2010)，我把这后者称作 entrepreneurial farmer（可以叫“农场

主”）, 而“小农”则有还可再分为几种类型。1 

另外，我还需要指出，这里所说的“小农”既不等同于 family farmer，也更不是

peasant。关于今天中国的小农为什么不应被看作 peasant，我在别处已多有讨论（Zhang and 

 
1 中文文献中也有学者把我这里所说的“小农”称作“中农” (杨华 2012)，但他们所说的“中”主要是指

中等收入，而且也把那些半工半农、但在农业领域仍是从事小农经营的农户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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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son 2010)，此处不赘述。而小农不等同于 family farmer是因为后者还包括很多长期

雇佣非家庭成员的劳动力，甚至家庭完全不参与农业劳动、而是只负责经营管理的“农场

主” （entrepreneurial farmer)。我认为这些农场主，作为企业性的经营者，不能再被看作“小

农”，他们在经济行为与决策上也显著不同于起码是恰亚诺夫所描绘的、基于自家消费的

需要而非盈利的最大化的“小农经济”的特性。我认为“小农”这一概念所对应的应该是英文

中的 smallholding family farmers或者 smallholders。 

我认为中国今天的绝大多数的小农都是商品生产者 （petty commodity producer) 

（Harriss-White 2023)，也就是说他们必须通过各种商品交换才能进行农业生产、并完成自

身的社会再生产。而象有些学者(比如 van de Ploeg)所说的，小农仍然主要依靠自身的资源 

(self-supplied resources) 来进行农业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这一点在中国是站不住脚的。中国

的小农大多拥有自己的土地并投入自家的劳动力，这两个方面确实是用“自身的资源”，但

光靠这些远远不够。不仅是其他生产要素（比如说肥料、种子、药品、机械等）都需要从

市场获得，小农在很多情况下还会通过市场进行商品化的土地和劳动力的交换。大多数的

小农在生产高峰时，要么会雇佣农用机械服务、要么会雇佣短期劳工，而无法完全依赖

“自身的资源”来完成农业生产的要求。而在土地方面，通过土地流转租用土地而扩大生产

规模的小农比比皆是。小农所拥有的承包土地，其经营权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对于很多小

农而言，当出租土地所能获得的租金收入高于自己利用土地经营农业的收入时，他们是愿

意将土地流转出去，自己退出小农经营、转为打工，并同时获取租金收入和工资收入的。

在我的调研中所遇到的土地流转出现纠纷的例子，大多数情况下，农户的诉求不是要收回

土地，而是要对方兑现所承诺的租金。另外，还有些小农甚至完全没有自己的土地，而是

在租来的、或公司配给的土地上、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Chen 2020)。综上所述，

今天中国的小农与土地和雇佣劳力的关系绝不仅是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源，而是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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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中国，“小农”指的是一种家庭经济运营模式、一种谋生手段、或者说一种

职业选择，而不是一个社会身份或心理认同。当一个农户成功地通过小农经营积累了资本

并扩大规模，从而开始长期雇佣劳力，并且自己退出农业生产而只负责经营和管理时，他

们就不再是“小农”，而成为了“农场主”。相反，“农民”2，在中国的语境下，则不是一个经

济运营模式或者职业选择，而是一种社会身份和心理认同。我在寿光市的稻田镇访谈的一

位农场主小李，他租用土地建立了七个育苗大棚，长期雇佣上十个劳工，在寿光城里买了

房，孩子也在城里上学，但他认为只要他是农村出生、长大，而且现在仍然经营农业，他

就还是个“农民”，尽管在经济地位上他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另外，我认为也

没有必要再对“小农”和“小农户”进行区分。这种区分是建立在把“小农”认为是 peasant的基

础上的，而认为“小农户”只是个规模的界定（叶敬忠等，2018)。但在中国的实践经验

中，已经没有经典意义上的 peasant了，绝大多数的“小农”就是从事商品生产的“小农户”。

至于他们的土地是完全使用自己的承包地、是部分从外租用、还是完全租来的，当然会对

其生产及生计有影响，但这些差异性都可以放在“小商品生产者”这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来进

行分析。 

正因为小农是在从事商品化的生产，必须依赖各种市场，我们在考察小农经济时，

就必须关注他们与各种商品市场及其中的其他成员的复杂关系，而不能认为小农是个封闭

的经济体，只在市场上卖出产品而已，且只需满足自身家庭内部的生产（劳动力供给）与

消费（家庭成员的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平衡。这里尤其重要的是两点。第一，是与资本化

的规模生产者以及其他涉农资本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小农与资本化的规模生产者

是一种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零和关系，或者说资本农业的增长必然带来小农的衰退（虽

然很多时候确实会有这一结果出现）。实际上，如接下来所要讲到的，资本化的规模农业

 
2
 我认为这个词没有可对应的英文词，而且不应该翻译成peasant，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称作nong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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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环节经常是需要与小农合作的，而这种合作虽然造成了小农自主性 （autonomy) 的

降低、以及有些时候经济收益的下降，但不一定会造成小农退出农业生产，有时还会带来

小农经济收益的增加。而在生产的上游（生产投入的供给）和下游（产品的销售）诸环节

上，小农更是无可避免地要与各种涉农资本打交道、并建立复杂的关系，而且这些关系也

未必是一定不利于小农的——起码在经济收入上，小农完全可能从中获益。 

第二，是与商品化的劳动力之间的关系。这里有两方面。首先，如前所述，小农其

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短期的雇佣劳力来完成其农业生产。这一点已经在各种研究中被反复

发现（刘明昕等，2018；卢克玲，2022；Wilmsen et al. 2023, Zhang 2015)。比如苹果种植户

在套袋、摘袋和收果这三个环节上，几乎一律是要雇佣劳力的，这一点我在陕西洛川和山

东栖霞的苹果产区都观察到。在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种植中，农户也在多个生产环节中需

要雇佣短期劳工，以至于当地的一些镇政府都在固定地点建立了“零工市场”，让当地农户

随时能在那里招到主要从山东省其他地方来的农业零工。其次，除了雇佣短期劳力之外，

很多小农自己也成为雇佣劳力，参与到别的生产者的农业生产中并获得工资性收入。比如

以上所提到的在寿光的蔬菜大棚中打零工的人中，很多人在自己家乡（以济宁、聊城等地

区为主）也是种植大田粮食（套种玉米和小麦）的小农，只不过因为大田作物的低经济回

报和低劳动投入，使得他们既有需要、也有时间来成为雇佣劳力。在这一点上，他们跟那

些典型的、在农闲时间或用家庭中的部分劳力到城市的非农产业中打工的“半工半农”家庭

没有本质区别，而且正是因为这些工资收入，才使得他们的小农经营，虽然已经无法单独

地支撑家庭的社会再生产，仍能得以存续。因此，小农经济的存续与发展也并不与劳动力

的商品化和雇佣劳动的增长相矛盾，反而可能是相互推动的。 

传统文献中经常将小农经济的存续与资本化规模农业和雇佣劳动的增长看成两个对

立的过程。在农政研究中，马克思学派与恰亚诺夫学派争论的关键也在于，一方认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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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农业会以各种方式带来小农的分化与消亡，而另一方则认为小农的独特的经济逻辑及其

韧性是资本化农业的障碍，因此小农经济得以存续是因为其能阻止资本化农业的扩张。以

上我所讨论的两点则指出，起码在当今中国的特定社会与历史条件下，资本化农业和雇佣

劳动的扩张未必带来小农经济的消亡、而小农经济的存续也未必会阻止资本化农业和雇佣

劳动的扩张，相反，在一些时候两者是相辅相承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资本化农业的扩张是一定不会危及小农的存续的。资本化农业的

扩张既可能通过市场竞争（这里头也包括政府力量对市场规则和结构的重塑）使小农生产

在经济上难以维系（Huang 2015, Zhang & Zeng 2022)，也可能是直接占有小农的土地，而

将小农赶出农业生产（Luo et al. 2017, Gong & Zhang 2017, Yan & Chen 2015). 而且，小农的

分化也是一直在进行的，有些退出农业、有些成为农场主。从趋势上看小农的数量肯定是

在下降的，但这并不是个线性的过程、不会一直发展下去直到小农的消亡，而更主要是因

为小农群体结构和经营方式上的调整所造成的。接下来一节着重讨论这一点。 

 

二、小农在资本化农业中的分化与存续 

农业的资本化在中国的迅速扩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直接进入农业生产环

节，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获得土地、建立公司化的生产基地、雇佣劳力，进行规模化的农

业生产。这样的情况在养殖业当中广泛地存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安徽的现代牧业有限

公司（由中粮和蒙牛控股）在蚌埠市下属的五河县经营的牧场，其占地面积有 3500亩，

奶牛存栏量达 4万头。另外，现代牧业还在全国 8个省建立和经营了 22个规模超万头的

奶牛养殖场。即便在蔬菜这种传统上小农经营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行业，现在也出现了大规

模的、雇佣劳动的公司农场(陈航英 2021)。第二个方面则是各种工商资本在农业生产的上

游（生产要素和服务的生产与供给）和下游（农产品的加工与销售）迅速扩张，并加强纵

向一体化、逐渐主导整个农业的价值链，使得农业生产者（包括小农）不仅要依赖这些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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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本来完成农业生产，还有很大可能成为这些资本的附庸。在这方面，各种大型农产品

加工和经销企业以合同农业的形式控制小农的生产是典型的例子（Zhang & Zeng 2022)。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忽略了商业资本在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和农业资本化中的

重要作用，这也是认为资本会以直接雇佣劳动、组织生产的方式进入农业、并驱赶小农这

一观点的理论基础。Jairus Banaji  (2016) 和Barbara Harriss-White  (2008) 等学者已经在商业资

本在农业转型中的重要性这一点上做了重要的补充，我的讨论也受此启发。 

1980年代承包到户之后，中国农村的农业生产者群体结构曾经高度单一，小农占绝

对主导地位；而资本化农业在以上两个方面的扩张都必然带来这个群体的分化，这是我以

前研究中关注的重点（Zhang 2015, Zhang & Donaldson 2010)。这种分化一定会带来小农数

量的减少，但并不意味着小农就一定会不断地分化直到消亡。实际上，我提出的传统小农

分化所形成的生产者类别中，大多数仍然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比如 commercial 

farmer和 contract farmer）。 

从我开始研究资本化农业所带来的小农的分化，到现在已有 15年之久；通过这么长

的一个时段的观察，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资本化农业与小农经济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稳

定的关系。这个关系有动态变化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在某些农业领域，资本化农业还在逐

渐将小农驱赶出农业，而且这一趋势还可能加速；但也有稳定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在其他

一些农业领域，小农或者依靠土地制度或自身经营上的优势阻挡住了资本化农业的扩张，

或者建立了与资本农业相互依存的关系。以下，我就从小农与资本化农业互动的三种可能

结果（小农退出、资本退让、相互依存）来详细讨论。 

 

1. 资本扩张导致小农退出  

前面已经提到，资本化农业的扩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而造成小农退出农业：一是通

过地方政府推动的土地流转，直接占有小农的土地；二是在市场竞争中，通过规模效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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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术和政策优势而带来的生产效率上的优势，从而使小农经营在经济上难以维系，最终

退出农业。 

土地流转 通过土地流转而将小农驱赶出农业生产基本都发生在种植低价值的

粮食作物的“旧农业”里（黄宗智，2010)。在当今中国，土地流转的租金与小农在土地上

所获得的农业收入紧密相关。只有当小农是从事低收入的“旧农业”时，其相应的低廉的土

地租金才对租用土地的规模化生产者变得可以接受（通常在每亩每年 1000元以下）。而

当租用土地的规模化生产者所愿意支付的租金高于（或者至少不少于）小农经营土地种植

大粮所获得的收入时，当地的大多数小农才会愿意将承包土地进行流转。而规模化生产者

在支付地租后仍能从农业生产中获利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一、从事高价值的“新农业”

（果蔬肉蛋等）的生产（陈航英 ，2021)，从而获得高出地租的收益；二、虽仍然从事旧

农业的生产，但通过获得大量的政府补贴及实行双季种植、提高机械化等手段来获得比小

农的旧农业更高的收益（Chen 2020, Gong & Zhang 2017)；三、作为纵向一体化的一部分，

为公司在下游的食品加工或销售提供稳定和高质量的产品（Zhang & Zeng 2022)。当然，

也有生产者在支付地租后无法盈利而不得不退出农业生产（陈航英， 2018)。 

我们在文献中看到的几乎所有资本化生产者所流转的土地都是来自从事旧农业的小

农（陈航英，2018，2021；贺雪峰，2011；徐宗阳，2016；Chen 2020, Gong & Zhang 2017, 

Luo et al. 2017)。这些文献中也经常提到，地方政府为了推进规模化农业而强推土地流转，

而有些想坚持小农经营的农户被迫流转出土地。但即便在这些情况下，想坚持家庭生产的

农户也是少数，而大多数是愿意接受租金、流转土地的；也正因为此，才使得当地政府有

可能通过一些软性的强迫手段（比如阻断水源、阻挡通道等）使少数反对者别无选择

（Luo & Andrea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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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地方的小农是在进行“新农业”3，小农因此能从土地上获得较高收入：比如

说经营蔬菜大棚，一个家庭在四五亩地上的两个温室大棚里一年可以有上十万的收入，转

换成租金则是每亩每年超过两万元；另外除土地外，还需要租用投资动辄以数十万元记的

大棚设施，这是想租用土地的规模生产者无论如何不可承受的。但如果当地政府想用远低

于农户预期的租金来强行流转农户的土地，则将会面临当地所聚集的、大多数的从事“新

农业”的农户的强烈反对，而且当地政府也完全没有动机要摧毁自己农村的“支柱产业”。

所以，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这种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起码我还没有听说过这种案

例。Rogers et al. (2021) 在最近的一个研究中就发现，在湖北秭归的柑桔种植区，土地流转

相当有限，而仅有的一次大规模的流转，最终也因农户要将每亩每年的租金从 5000元提

高到 8000元，而迫使公司在经营土地两年后即退出，并将土地归还农户。 

这个资本化规模生产者通过土地流转而将小农挤出农业的过程在中国还有巨大的空

间可以展开，因为现在仍然有大量的小农在从事“旧农业”（大多数采取半工半农的家庭劳

动分工）。而且据我们在各地的调查发现，这些小农大多是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获取租金

的。另外，其他的小农（尤其是从事新农业的）也在通过土地流转将这些旧农业中的小农

挤出农业。比如在寿光，现在要新建大棚进入蔬菜生产，只能在县域的边远地区、以前从

事旧农业生产的农户手里流转土地，然后以单个投资上百万的规格建设新式大棚。 

现在资本化生产者驱赶小农这一过程进展的速度，实际上主要是受制于有没有足够

的资本化生产者有意愿、或有能力经营规模农业，而不是受制于有没有土地可流转（有得

是）、或小农会不会抵制（旧农业里的小农基本不会）。黄宗智（2012）就认为，对于工

商资本来说，在流通环节上对小农和其产品进行控制是比直接组织农业生产更合理的选

 
3 中国从事“新农业”的小农几乎一定是有相当数量的农户聚集性地存在于同一个地区内，而不是少数几个

分散而孤立地存在。这是因为新农业强烈地依赖稳定的市场销售渠道，而这种渠道必须在生产达到一定规模

后才会出现，这一点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详细讨论过 (Zhan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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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所以资本力量未必有意愿经营规模农业。从以上的讨论也可以看出，资本有意愿经营

规模生产是需要特定条件的，比如说政府通过补贴等形式的推动、企业自身对质量管控的

要求——陈航英（2021）所研究的广东的商业资本跑到宁夏去包地种蔬菜，主要就是这个

原因。 

即便有了意愿，农业生产领域的资本化生产者要成长起来也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由于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和可复制性低，这个过程远比工商业里企业规模化的速度

慢。这一点，起码我个人在以前没有充分认识到。文献中讨论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我认为后者应该更准确地被称作“自外而内”）两条资本化生产者成长的路径（Yan & 

Chen 2015, Zhang & Zeng 2021)。由小农逐步通过自身积累而发展成规模化生产的农场主这

一过程，是马克思学派里早就强调的资本主义带来小农内部分化的机制；但这一“自下而

上”的资本积累的过程因为农产品市场的高度不稳定，其实风险重重，往往是以进三步退

两步的方式曲折前行，而且一次非洲猪瘟这样的打击就会让不少农场主功亏一篑；而另外

一条“自外而内”的工商资本下乡的路径，又往往因为经营者缺乏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或

仅仅是为了套取政府补贴，而同样进展不易（徐宗阳，2016；Zhang & Zeng 2021, 2022)。 

另外，对于流转土地规模经营，近期还有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中央政府在防止

耕地“非粮化”上采取的强硬措施，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上对工商资本流转土地资格的更严

格的审查，以防止和纠正工商资本“大规模流转耕地不种粮的‘非粮化’行为”（国务院，

2020)。现在看来，担负着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的国资农垦集团反倒可能是将来流转小农土

地、进行大规模粮食生产的主力。 

 

市场竞争 即便不直接占有小农的土地，资本化农业还可以通过技术、规模和

政策上的优势将小农挤出市场。这一点在养殖业尤其是生猪养殖上展现得最为明显。养殖

业的以下四个特点使得资本化的规模生产者相比于小农在市场竞争中有巨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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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养殖业相对于种植业受土地的限制更小、更容易在有限的土地（尤其是非耕

地）上实现规模生产。这里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由中新开维现代牧业公司兴建、于 2022

年 10月投产的、位于湖北鄂州的一幢 26层高的养猪大楼 （Wakabayashi & Fu 2023)。 

第二，养殖业一旦上了规模、养殖密度提高之后，在资金投入和在育种、温控、防

疫、排污等技术方面提出的要求是小农很难满足的（Y. Huang 2015)，而一旦掌握了这些

资金和技术的资本化企业将规模和生产效率提升、并将市场价格打压下来之后，小农则无

法在其原有规模和技术水平上保持盈利（Zhang & Zeng 2022)。另外，原有的公立的兽医

服务体系的解体，也使得小农失去了技术支持，从而在与资本化生产者的竞争中更处于劣

势（Jian 2010)。我在山东访谈的一位镇兽医站的站长提到，他们原来为小农户提供的收费

性的兽医服务在 2017后都被市里的上级单位（现改名为畜牧业发展中心）终止，认为这

是应由市场提供的，而兽医站现在的任务仅仅是防疫、检疫和病死动物的无害化处理等方

面的监管和宣传——另外，还有一个经常性的任务就是收到村民关于空气或水源污染的投

诉后，到村里去劝说最后仅存的那一两家养猪户放弃养殖。 

第三，正如前头这个兽医站长的例子所展示的，养殖业还面临着来自政府的日益严

格的环境监管的压力，而这些监管措施往往对小农不利。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从 2014

年起开始执行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条例》中明确提到，要“鼓励分散饲

养向集约饲养方式转变”，并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地设立“禁止养殖区域”。从 2013年 3

月起发生在上海的、上万头死猪漂浮在黄浦江上的“黄浦江死猪”事件，在相当大程度上直

接推进了这一条例的制定与实施。而此事件的起因被认为是浙江嘉兴的小规模养殖户管理

水平差而导致大量生猪死亡、又缺乏法律意识而随意往江中抛弃死猪（《新观察》，

2022）。2015年国务院又进一步颁布了被称为“水十条”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规定

2017年前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并在南方一些水网密集、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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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大的地区实行“禁限养”。这些新的环保政策直接导致了南方传统的生猪养殖区里、散

布在水网密集的村落里的大量小农养殖户被迫退出了生猪养殖。首当其冲的浙江省，早在

2014年 9月就已经在全省的禁限养区内关停搬迁养殖场户近七万户，占应关停搬迁数的

97%；而以金华火腿闻名于世的金华已将禁养区内的养殖场全部关闭（光大证券，

2017），而制作金华火腿所需要的猪肉现在主要是靠浙江的资本化养猪企业在吉林经营的

大规模养猪场供应的了——金华市与吉林的四平市已经专门为“浙猪吉养”建立了战略合作

关系（四平市发改委，2020）。我今年在山东昌邑和荣成等地调查时也发现，村里养殖户

的数目近年来大幅减少，而仅存的少数也只能在远离村庄的地方建立棚场。最后，养殖业

在整个产业链上的纵向一体化程度和头部企业的规模都远大于其他农业领域，这使得小农

户面临着产业链上大公司的更强的压制、处境更加艰难（Zhang & Zeng 2022)。 

养殖业里小农数量急速下降的这一趋势从宏观数据上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在 2009

年，全国范围内仍有 6500万农户从事小规模的生猪养殖（年出栏量小于 50头）和 2661万

户小农从事小规模的肉鸡养殖（年出栏量小于 2000只）（《中国畜牧兽医年鉴》，2010-

2023）。然而到 2022年，这两个数目分别只剩下 1880万和 1800万——也就是说，仅这两

个领域，在 13年中就有 5480万户（接近总数的 60%）小农退出。而另一方面，在两个领

域增长最快的都是规模最大的生产者：从 2009年到 2022年，在生猪领域，年出栏量在五

万头以上的，从 96家增加到 849家；而在肉鸡领域，年出栏量在一百万只以上的，从 202

家增加到 1792家，都是近十倍的增长。小农的衰退在主要的养殖业领域里（生猪、肉

鸡、蛋鸡、奶牛）看来都将是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就连肉牛和羊，虽然有牧区的大量牧民

仍然是家庭喂养，但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在生猪养殖领域，小农户最终在某些地区（比

如说南方水网密集区）被完全淘汰都是有可能的。 

 

2. 小农的韧性导致资本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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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旧农业和养殖业，在新农业的其他领域，尤其是水果和蔬菜的生产上，小农

经济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并往往能成功地阻滞资本化农业在这些领域的扩张。在这里

的确可能存在传统理论中所讲的小农经营相比于资本化经营的一些固有的优势，比如说恰

亚诺夫所提到的小农为了满足家庭消费的需求，可以在边际效用已经递减的情况下，仍过

度地投入家庭劳动力，甚至到自我剥削的程度，从而获得比资本化经营更高的单位土地产

出。另外，对于蔬菜和水果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作物，资本化经营还面临着生产过程中劳动

监督的困难。但在我看来，这些至少不是主要的原因。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首先，有证据表明，资本化的规模经营者完全可以租用土地、建立大规模的蔬菜基

地、雇佣劳力，然后成功地组织生产。陈航英（2021）在宁夏的永宁、固原等地的研究就

显示，通过地块分包、计件工资、质量检验和招收移民劳工团队，来自广东的公司就很好

地回避了生产中的劳动监督问题，将劳动监管变成了质量监管，而把生产过程的管理交给

了移民劳工团队内部解决。而我在寿光调查的小农蔬菜生产户也并不是只依靠家庭劳力，

而是同样需要雇佣劳力（而且劳力也是移民提供的），并且直接进行劳动监督。通过宁夏

（大公司经营露天生产的蔬菜基地）与寿光（小农经营温室大棚）的比较就可以看出，是

否雇佣劳力或者劳动监督的难度不是造成两地经营模式分野的关键原因，真正的原因还是

土地归谁控制。在寿光，因为小农长期以来就从事获利颇丰的蔬菜生产，所以没有动力将

土地流转给规模化生产者；而在宁夏，原来从事旧农业的农户在政府的推动下，愿意将土

地流转出来以获取比自己经营收入更高的租金，从而使得大公司得以在当地建立蔬菜生产

基地。以上提到的Rogers et al. (2021) 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发现：不是公司种植水果不

行，而是他们无法从小农手上以合适的价格流转到土地。 

其次，在蔬菜和水果这些劳动密集型的领域里并没有显著的规模效应，即便是规模

化的蔬菜或水果基地，我们也几乎没见到过农业机械的使用，在水果的套袋、摘袋、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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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蔬菜的育苗、栽苗、上架、收割等用工量最大的环节，同样是雇工们手工完成的。另一

方面，小农通过长期的劳动积累、并将这些积累转化为资本投入和技术提升，也能在生产

效率上保持与规模经营者相近甚至更优的水平，从而不会象养殖业小农那样在市场竞争中

被淘汰。 

另外，在小农为主导的蔬菜和水果的主产地，当地政府仍投入了相当的资源来维持

甚至改善小农经营的整体生态，为小农提供技术及市场方面的服务。比如说苹果主产地陕

西洛川，县政府就成立了一个专为小农及整个地区苹果产业服务的“苹果产业办公室”。该

机构开发并向农户推广新的种植技术（比如说降低果树密度的间伐、矮化的新品种、和防

冰雹的天棚系统），并且还为采用新技术的小农户提供补贴。该机构还出资在每个村选拔

和聘用一名经验丰富和技术先进的小农作为“土专家”，每月付工资，让他为本村的其他小

农提供技术服务。类似的措施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另一个苹果主产地山东栖霞和蔬菜主产

地山东寿光），同样可以见到。4  

当然，以上讲的这些独立生产并且经营兴旺的小农，并不是与涉农资本隔绝的、在

与后者打交道的时候也不是强势的一方。相反，如前面所说，虽然小农户在生产环节是独

立经营的，但其在生产投入的购买和产品的销售上严重依赖涉农的工商业资本，而且由于

这些工商资本在整个产业链中的主导甚至垄断性地位，小农在与他们的交易过程中往往处

于弱势、并受到利润上的压榨（黄宗智 ，2012；武广汉， 2012）。 

总结起来，当小农实现了从旧农业向新农业的转型，从而利用在新农业里更高的经

济回报来逐步提高家庭生产中资本的投入与技术的提升，在水果、蔬菜这些劳动密集性领

域里，小农生产者仍能保持不亚于资本化生产者的生产效率与收益。而在地方上的技术服

务、市场渠道这些外部生态条件没有恶化、或向规模生产者倾斜的情况下，小农经营者的

 
4
 这与其他一些地方政府对养殖业小农户的漠视甚至是敌视有明显反差。这背后的原因我还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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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空间并没有被资本化农业挤压；相反，当小农仍坚持经营其自家土地甚至通过土地流

转扩大生产规模时，土地资源的匮乏反倒挤压了资本化农业扩张的空间，使得资本力量选

择从生产领域退让，而是更多地在价值链的上下游发展：比如在山东寿光、河北乐亭等地

的蔬菜育种、陕西洛川的苹果冷藏与销售、山东栖霞的苹果加工这些领域，都是大公司占

绝对主导地位。这里中国农村特定的土地制度起了关键作用。 

在寿光，种植蔬菜的农户的数量在过去近 20年里有显著的下降：从 2004年的

175,000户下降到了 2023年的 100,000户，蔬菜大棚的数量也几乎减半（从 350,000个减到

173,000个），但种植蔬菜的面积基本维持不变，变化的是小农经营规模和单体大棚面积

的扩大。而造成相当数量小农退出蔬菜种植、以及小农投资和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的原因，

并不是资本化的规模生产者在取代小农，而是因为小农之间的相互竞争并因此造成的分

化，以及下一节将要讨论的劳动力供给的因素。 

 

3. 小农与资本化农业共存 

小农经济与资本化农业并存仍然是当今中国农村最常见的情况，但我们在分析这一

现象时要区分至少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资本化农业的扩张还未来得及充分展开，使得

小农仍能与资本化农业并存，而另一种则是两者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且相互依存的关系。前

一种情况最典型的是在旧农业领域，经常会出现在一个地方既有大规模的资本化生产者出

现、同时也有大量的小农仍然存在（徐宗阳，2016）。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从事资本化农

业的企业，尤其是在旧农业领域，数量还相对少，所以还没人把大量小农手上的地流转过

来、让小农离开农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粮种植的高度机械化（尤其是北方平原地带的

玉米和小麦），使得小农可以几乎不参与生产过程、不投入家庭劳力，而完全依赖商业化

的机械和劳动服务来完成生产（Chen & Jiao 2023）。据我们在山东多地的调查，当地种植

玉米的农户只在灌溉时会投入少量家庭劳力，而在其他的生产环节上，“打个电话，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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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直接开进地里了。”这样的安排下，虽然大粮作物收入极低，但只要土地还在、而且是

无偿的使用，小农户仍然可以以最小的劳动投入来完成耕种，同时将家庭劳力主要投入到

收入更高的打工上头（包括在当地或异地的农业零工）。 

这些小农在大粮种植上获得的微薄收入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基于其土地承包和经

营权的地租，而不是其劳动的收入。所以，当有规模生产者愿意用相等或更高的现金地租

来流转他们的土地时，他们很少有不愿意的。随着规模化生产者数量的增加及规模的扩

张，比如说近年来因为中央粮食安全政策的驱动，象北大荒集团这些国有农垦企业开始在

全国大规模流转土地，这些留存在旧农业中的小农数量将会进一步下降。 

在理论上更有趣的是后一种情况：小农与资本化农业形成稳定的相互依存关系。这

里最典型的是在肉禽养殖领域广泛采用的合同农业的形式。在肉禽产业链上的资本化生产

者几乎没有例外都是纵向一体化的企业，所以进入农业之后，他们虽然在生产环节与从事

养殖的小农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但在上下游环节上，小农都是他们的顾客和供应商，他们

需要与小农合作。 

我今年八月在山东昌邑调查的硕昌食品有限公司就是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公司我在

16年前就调查过，当时公司还叫新昌食品，而且采用了“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生产和加

工肉鸡，并向肯德基（Yum! Brands)供货。之后新昌与美国的泰森公司（Tyson Foods)建立

了合资企业，不久又被泰森全资收购，但泰森经营不善后，原新昌的创始人又将公司收购

回来并改名为“硕昌”。今天的硕昌的经营模式跟 16年前完全一样，仍然是既有公司自营

的大规模肉鸡生产基地，又同时与大量的小农养殖户以合同养殖的形式合作，唯一变化的

是两者在供应量上的比例由 16年前的对半开变成了现在的七三开。可见公司与小农之间

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已经相当稳定。这种“公司+基地+农户”的相互依存模式在其他地区也

普遍存在，比如我在四川多地调查的奶牛养殖、以及为京津市场供应肉鸡的禾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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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模式下，公司为小农提供鸡苗、饲料、药品等生产投入（小农必须使用公司

提供的），而土地和厂房的建设由小农自己投入，40天后公司再从小农手中以合同预定的

价格收购成鸡、并扣除购买生产投入的费用。除了与硕昌这样的大公司合作之外，还有些

养殖户是跟被称为“鸡头”的中间商合作，由这些商业资本提供生产投入并收购产品、再将

成鸡销售给鸡肉加工企业。 

合同农业的文献中一般认为农业大资本在这种合同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因

此而压制了农户的获利空间，甚至将农户变成了“隐形的雇工”（White 1997)。在中国农

村，这些合同农户被工商业资本攫取了部分的剩余价值，这一点肯定是成立的。我们在山

东的调查就发现，“鸡头”会通过对生产投入和成品的定价使得合同农户能够赚到钱（否则

他们不做了），但又不会赚太多的钱（否则他们也能实现资本积累、成为“鸡头”）。而且

合同农户的自主性 （autonomy)肯定也基本丧失了。但从增加经济收入和延续小农经营方

式上来说，小农还是有所获益。这些小农养殖的白羽肉鸡只能作为分割后的冷鲜肉在超市

等渠道销售，而要进入这些销售渠道，小农必须跟资本合作。也正是因为加入合同农业养

殖白羽肉鸡，才使得小农户能逐步形成了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5，并因此而能达到每

年超过 10万元的收入。 

资本化农业的扩张有时还能帮助小农实现从旧农业到新农业的转型，从而强化其家

庭小农经营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我们 2015年在四川蒲江调查时就发现，联想控股旗

下的佳沃公司在当地从种水稻的农户手里流转了山谷里平整的土地，建立了公司的水果基

地，并雇佣当地的农民，种植猕猴桃。而当地农民在公司基地里学会了猕猴桃这一新型作

物的种植技术之后，便开始在自家仍保留的山坡地上也开始种植，并因此获得了更高的收

入。类似的情况陈航英在宁夏的调查中也有发现6：在宁夏的蔬菜基地里种菜的、云贵一

 
5 我们在山东荣成看到的合同农户一般有至少两个鸡棚，每个单次可养殖9000只鸡。 
6
 私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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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少数民族移民劳工，学会了蔬菜种植技术后，回到家乡也从事蔬菜种植的小农经营，

并向原来雇佣他们的广东的蔬菜公司供货。 

当然，这一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是在动态变化的。一方面，当土地和劳动力的供应有

保障时，公司会扩大其生产基地；另一方面，小农在形成资本积累之后，也会扩大规模，

甚至成为长期雇佣劳力的农场主。这在硕昌公司 16年以来的发展进程中就有所表现，其

公司基地与合同小农的供应量从原来的五五开变成了现在的七三开，但这个比例的变化主

要是由于公司基地规模的增长，而不是小农产量的降低。而在肉鸭的养殖上，因为鸭不能

笼养、无法通过立体化以迅速扩张规模，公司基地的扩张速度就要慢得多、小农户的数量

则更多。起码在目前的条件下，还看不出农业公司有理由或能力将小农生产者排挤出去。

真正对小农生产的存续形成威胁的，是接下来要讲到的家庭劳动力的代际更替。 

 

三、代际更替：小农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 

整个中国社会目前都在经历着以老龄化和少子化为特点的、人口结构上的巨大转

变，而农村和农业更是首当其冲。关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业人口日渐老化这一点，已

有太多的文章讨论，这里就不在宏观数据上赘述了（Li et al. 2017, Yang 2013）。关于劳动

力老龄化会威胁中国农业今后的发展，也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Liu et al. 2023, Ren 

et al. 2023）。我这里想做的，是在以上关于小农与资本化农业的关系的基础上，给这个讨

论添加一个新的维度。 

首先，老龄化对于旧农业反倒不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旧农业的生产在今天中国已

经是个高度机械化、工业化，需要劳动力投入很小的行业了。所以，即便现在仍在从事旧

农业的、数量仍然巨大的老年农民，终有一天完全退出农业生产，所发生的变化也无非是

他们将土地流转给大规模生产者（比如说当地的大规模种植户或象北大荒这样的国有农垦

集团），后者将土地整合后，进行象美国农业式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这种变化在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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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发生。另外，在同样可以高度机械化和规模化的养殖业里，如前所述，资本化生产者

也已经在大规模地取代小农。 

老龄化真正所威胁的，是劳动密集型的新农业领域：就是以上所说的蔬菜、水果、

禽类和水产养殖。而且，不仅是小农经营，老龄化对这些领域里的资本化农业构成同样的

挑战。现在农村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常住农村的人口当中、仍在从事农业的，已经基本上

没有 50岁以下的了，而且大多数都是在 60岁以上。这些老龄小农要继续经营需要高劳动

力投入的新农业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他们从新农业当中的退出，已经在以两种方式展

开。首先是降低劳动强度的生产降级。在传统的苹果产区山东栖霞，原来种植苹果的小

农，随着年龄的增长，改为种植樱桃。而驱动这一转变的并不是樱桃的经济回报更高，而

是因为其劳动强度更低，不需要象种苹果那样套袋再摘袋。 

另外，就是完全退出小农经营。比如栖霞市亭口镇的衣家村，一方面因为是传统产

区，苹果不愁销路，另一方面村里通过集体劳动和社会集资，修建了连通村庄后山苹果园

的环山公路，使上山种植苹果的劳动强度极大地下降；但即便如此，仍因为老龄小农退出

农业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苹果地抛荒。而仍在种植苹果的其他农户，也因为劳动力的短缺

而没有意愿流转入这些成熟的地块来扩大生产规模。我们在栖霞看到最极端的例子是一对

年过八旬的老农，仍然在从事苹果种植，而且还帮两个年逾五十的儿子经营他们的苹果

园；两个五十几岁的儿子都在栖霞市里工作，只有到套袋、摘袋这些农忙季节才回家帮

忙。其中一个在栖霞市开出租车的儿子表示，他们父亲如果不能再种苹果，他也肯定不会

接手果园、继续种植，而是会寻求将土地流转出去。同样的现象我们在山东荣成一个传统

种植海带的村庄也看到。近十年来，老龄的农民无法再继续在海面上进行高劳动强度的海

带种植，村里种植海带的农户从二十来户下降到仅剩七户，而且这七户也都在六十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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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能坚持的年头也不多了。跟栖霞的情况一样，这些农户的下一代也完全没有意愿回来

接手这一虽然能挣钱但十分辛劳的农业经营。 

我们在山东多地的调查都一再发现，现在仍在从事农业的老龄化小农都不认为他们

的下一代（“80后”到“00后”，现在二十到四十岁，我且称他们为农村的“中生代”），即便

在小农经营比城市打工收入更高的情况下，会愿意回来接手家庭农业，来实现小农的代际

更替。这一点跟原来关于中国城乡间人口流动的文献里所发现的有显著不同。以前的文献

认为，中国城乡间的人口流动是循环性的：年轻的农民到城市打工，但当他们过了四十或

五十岁之后，在城市的劳动市场上竞争力下降、再加上农村年迈的父母也需要照顾，他们

会回流到农村，接手他们父母的小农经营，在农村完成社会再生产（Murphy 2002, Ye 

2018）。还有些学者认为，驱使这些农村移民回归农村与农业的是他们在情感上对土地的

牵挂（van der Ploeg & Ye 2016）。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循环性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式、以

及支撑该模式的制度基础，均已被打破。 

这里我无法就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变化展开深入的讨论，仅简单地提出以下几点。第

一，因为户口制度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城市完全取消了落户限制）和社会福利的提供方式

上的改革，新一代农村移民在城市里定居已经远比以前容易，使得他们不会因为户口的限

制、无法在城市定居而被“驱赶”回农村。第二，这一代“新移民”的社会再生产的方式已经

跟他们的父辈大不相同。相比于以前的“进城打工+老幼留守”这种家庭代际分工方式，现

在的中生代越来越多地选择在城市（哪怕是县城）买房、然后将下一代带到城市里接受教

育。与此相关的第三点是教育体制内的变化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教育之间的不平等：一方面

是农村小学数量的急速下降，另一方面则是在教育质量和升学率上，乡镇的初中与县城或

地级市的初中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至于乡镇初中里的毕业生们通过中考升学高中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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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已经基本被断绝。这就使得农村的中生代家庭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会尽量送自己的孩子

去县城上初中甚至小学。 

刘田田（Liu 2023）最新的关于农民在城市购房和送子女上学行为的研究，为以上分

析提供了佐证。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在新农业

发达的地区（比如说山东寿光、陕西洛川、河北乐亭），虽然农村居民收入相当高，但是

村庄的面貌却展现出与当地发达的小农经济不匹配的破败。其原因就在于，老龄化的小农

把他们在新农业上积累的资本投入到了在城里买房（Liu 2023）、以使其后代完全城市

化，而对于他们的子孙不会再回来的村庄里的旧居，他们觉得没有投资改善的必要。 

城乡人口流动的循环模式一旦被打破，也就意味着中生代移民不会再回到农村和农

业，而老龄化小农的代际更替就无法完成。原来文献中广为讨论的农村留守人口现象现在

肯定还有，因无法在城市落足而回流农村的中生代移民肯定也有，但我有一个尚未得到验

证的猜测（假说），那就是：相比于从事低收入的旧农业的小农家庭，从事新农业的小农

家庭，因为其更优越的家庭经济条件，更多地会将家庭的社会再生产（自己的定居、子代

的教育）迁移到城市里。 

如果本地的中生代农民不会再回来接手小农经营，那么老龄化的小农能否依靠移民

劳工来延续小农经营？这一点也不乐观，因为全国范围内农村的汉族人口都在老龄化。据

我们在寿光稻田镇的零工市场上做的一个不全面的调查，这些主要来自山东其他地区的零

工没有一个是在 50岁以下的。现在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年轻的农业雇工越来越多地来

自出生率相对高的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说陈航英（2021）在宁夏研究的蔬菜基地里的劳工

就全是来自贵州的苗族和四川的彝族。少数民族移民这个劳工池显然是不足以满足全国范

围内对农业用工的需求的。我们在荣成调查时甚至听说在当地收海带的劳工中有来自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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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法移民，但未能核实这一点。不过，来自缅甸、越南的非法移民劳工在云南、广西这

些边境地区的农业生产中被广泛使用早已为人所知（Xu 2018）。 

另外，在新农业领域里的资本化农业同样依赖于农村本地的老龄化小农提供的劳动

力，这也意味着，老龄小农的代际更替危机对资本化农业来说，同样是个巨大的挑战。这

一点对那些在劳动密集的新农业领域里、通过“自下而上”的积累而成长起来的“农场主”尤

其严峻。这些劳动密集性的新农业中仍有大量的、细致的、而且往往是周期性和间歇性的

手工劳动，现在都是利用农村本地的老龄小农，以计件工资的形式、在闲散时间里完成

的。比如说牡蛎等海产养殖中，要在着床所用的扇贝上钻孔、将扇贝串到绳子上、再将牡

蛎苗种到扇贝上；蔬菜大棚种植黄瓜的育苗嫁接过程中，需要将黄瓜苗切下来、在作为砧

木的南瓜苗上用针扎一个洞、再将黄瓜苗插进去。在果树种植中，现在需要大量劳动力的

一些环节有可能通过技术手段来改善——比如说苹果树的矮化、间伐，以便于机械化操

作。但新农业中一定还存在大量需要手工劳动的，而一旦农村里可以在零散时间里从事这

些间歇性劳动的老龄劳动力枯竭，很难想像这些生产将如何持续。 

老龄化对小农经营的冲击将在接下来的十到二十年里充分展现出来。也有一种可

能，到时候起码一部分中生代甚至新生代的农村外出移民会发现，农村的生活环境已大幅

改善，回到农村继承他们父辈的小农经营并且进一步扩大规模，比起在城市里的不稳定的

经济生活或缺乏尊严的社会地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目前在小农经济最为发达的山东寿

光，我们就看到有明显比别处更多的中生代小农——甚至在一个村中遇到一对本科毕业的

年轻夫妇——在从事大棚蔬菜的种植，而且投入更高、规模更大、且机械化程度更高。 

 

四、结论 

本文讨论了在现今中国的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小农与资本化农业的多种互动的

模式，并指出在新农业领域，除了猪、牛、鸡这些大宗养殖业之外，小农经营作为一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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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经营模式仍然充满活力，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活力，并给从业的小农家庭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经济回报。 而在大粮种植这些旧农业领域，虽然小农的盈利空间已经极小，且大

多数小农也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但因为尚缺乏足够的资本化生产者有意愿及有能力来流

转土地进行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大量的小农仍然得以存续，并以极低的劳动投入来完成农

业生产，获得聊胜于无的一份土地收入。 

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里，真正威胁中国的小农经济的，不是资本化农业的扩张，而

是因小农生产者老龄化和中生代农民城市化所带来的小农的代际更替的危机。新农业的劳

动密集这一特点，既是今天的小农在与资本化农业的竞争中得以立足和发展的原因，却也

成为了他们在劳动人口下降的大趋势下最大的弱点。今天的中国小农，尤其是新农业里的

小农，既有可能是历史上最富足的一代小农，但其中不少人，也有可能是最后一代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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